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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有无必要、规范化工作的内容及尺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些

焦点。本文以索绪尔的结构理论为基础, 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进行分析,

以把握其性质、意义及一些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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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之一的语言文字规

范化既有社会应用性, 又有很强的学术性, 当前国

内语言学界对其研究正进入活跃期。本文拟从规范

化的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谈一谈对语言文字规范化

的认识, 庶几抛砖引玉。

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是随人

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

符号则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的产生标志着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些都说明了语言文字的社会

性这一特点。它们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随社会的

消亡而消亡, 所以语言文字从历时的角度看是变动

不居的, 这种变化是绝对的。但它们又是相对稳定

的: 某一社会某个阶段的社会语言文字作为社会成

员的全民交际工具一旦形成, 它们便被要求是相对

稳定的, 否则社会成员间便无法据此进行交流和沟

通。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便是因为语

言文字发生了某种变化或变异, 规范化的目的从这

个意义上讲就是消除某种变异或吸收某种变化使其

固定下来, 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稳定。语言的绝对变

化与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决定了规范化一直贯穿语

言发展的始终。

语言规范化的对象, 从纯学术角度是言语

( p role) 而非语言 ( l ngue)。言语是社会成员对语

言的使用, 它是个性化的, 又是暂时性的, 表现出

千差万别的言语事实。语言则不是个别的言语事

实、行为或活动, 而是一种有规律性的集体的契

约、社会化的制度。个人在选择使用语言时不是纯

粹创新的, 必须遵循语言规律, 或者说是按照语言

的规范来说或写。从这个意义上, 规范化的概念产

生了。

作为术语, 语文规范 是一种形态, 是指语

言系统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提供的能正确表达而又

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语文形式。 语文规范化

则是一种手段, 是人们谋求和保证信息传递效果的

一种主动行为, 以期语言文字这个重要工具按照人

们的愿望来发挥最大的作用。语文规范化按其主体

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自然规范化和人为规范

化。

每种语言本身都有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和发展方

式, 或者说是语言发展规律, 这种靠语言自身机制

来进行的规范化方式便是自然规范化。它是语言发

展的内因, 是通过语言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来完成

的。汉语和汉字作为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现

在仍被广泛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 从历时

的角度看其规范范式主要是自然规范化。汉语汉字

发展的历史上虽不乏像秦始皇 书同文 这样的壮

举, 但在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只能算得上

沧海一粟 。

中国史上多少次外来文化及其语言的冲击, 都

被汉民族和汉语以其博大的胸怀兼包并蓄: 汉代随

着 丝绸之路 的开通, 我国与周边兄弟民族及亚

欧诸国来往日趋频繁, 汉语与西域诸语言的接触也

日趋广泛, 使汉语吸收了如 苜蓿 、 葡萄 、 石

榴 、 狮子 、 玻璃 、 琥珀 等一些中原没有的

表示动植物、矿产等方面的词汇; 当汉唐国力强

盛、对外交流频繁之时, 佛教传入中土, 使汉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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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巴利语等西域诸语言更加深入、佛教词语大

量进入汉语, 除 佛 、 罗汉 这些佛教用语还可

觅其来源, 世界 、 现在 、 圆满 、 庄严 等

等已经完全汉化得与汉语完全水乳交融; 近代以来

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与东洋西洋的广泛接触促使了

汉语进入吸收外来词语的第三次高潮, 这些语词有

来自印欧 沙发 、 模特 、 芭蕾 、 沙龙 , 更

有来自日语的 革命 、 文化 、 历史 、 科学 ,

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 甚至出现词法句法大量欧

化的现象 (例如: 相当于 - ism 的 * 主义 ,

相当于 when、while 的 在 时候 等) ; 改

革开放以来的对外交流空前活跃则使汉语吸收外来

词进入第四次高潮。这四次高潮充分说明了汉语的

开放性和兼容性。正是这种兼收并蓄, 使得汉语词

汇乃至语法日趋丰富, 更富于表现力。当然, 通过

这几次高潮进入汉语并一直保留下来的语言成分相

对汉语整个系统来说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还应当

指出的是, 与大量语言成分进入汉语的历史同时存

在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即一批批成分从汉语中退

出, 包括很多只是昙花一现便消失的 新词新语

和许多存在于相当长的一定时期内后来退出汉语系

统的旧词语、旧成分。这种进与出的过程充分反映

了语言的容纳新成份的能力极强 (当然也不是无限

的) , 具有开放性特点。

近年来, 外来词 (特别是字母词如 CT、卡拉

OK等等)、方言词 (主要是港台词) 大量涌入普通

话, 对此人们常能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类似于 狼来

了 心态的文章。其实大可不必, 这些词语的涌入

对汉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来说

不会造成根本性的侵犯。从历时的观点来看, 这些

不规范 的现象在整个汉语体系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是多么的渺小。语言文字的自然规范化只允许这

些词汇或进入或退出这个语文系统, 就像有一只看

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这个扬弃过程, 使整个语言系统

保持着动态平衡。这种自然规范化的过程, 还颇有

一番 看窗前花开花落, 任天空云卷云舒 的味

道。

但是仅有自然规范化是不够的。与市场经济不

仅要靠市场调节还要有宏观调控一样, 语言规范化

在共时的层面上还得有人为力量的支持, 这就是人

为规范化。与自然规范化相对的, 人为规范化是一

种人的行为 具体而言往往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

行为, 其性质是语言发展的外因。原则上讲人为规

范必须按照语言内部发展的规律, 以国家民族的利

益为目标, 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或宣传手段来增

强民族语言的可接受性。

语言文字的使用者是人, 同种民族语的使用者

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语言素

养和情趣爱好, 所以他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是千差

万别的, 从而使语言的变异和创新时刻都在发生。

语言的交际作用要求语言其在一定的共时层面上保

持一定的稳定性, 人为规范化便是服务于此。得当

的人为规范化措施往往是严密的, 从而使语言文字

的交际作用发挥得更充分。

人为规范化向来受到古今中外各个民族的重

视。在东西方的古代历史上, 东方有中国秦始皇的

书同文 , 西方有古罗马在整个帝国内推行拉丁

文, 两大帝国在语文统一上不谋而合。1755 年,

塞缪尔 约翰逊 ( S muel Johnson) 编写了第一部英

语词典, 为英语语言文字的固定形式做出了巨大贡

献。法国于 1635年成立了权威的法兰西学院, 其

职责之一就是研究法语的规范化。中国建国之初,

人民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 发表 汉语拼音方案 ,

使汉语民族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规

范得以确立, 有效地消除了当时的语文混乱。

人为规范化又可以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

种。如上文所述的 书同文 等措施便是强制性的

人为规范化, 它一般是政府为推行语文政策所采取

的政治手段。除强制性手段之外, 还有非强制性的

措施, 这就是非强制性人为规范化, 通常是由社会

团体或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 如某位学者所著的某

部语文著作等等。

人为规范化要遵循语言发展规律, 然而语言发

展规律并非是显性的, 而且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其社会规约性往往使

得一些不合情理的说法合法化。 凯旋 本来是

唱着胜利的歌儿归来 , 可大家偏要在 凯旋 后

面还加一个 而归 ; 我差一点迟到 和 我差一

点没迟到 本是两个对立的概念, 可人们说这两句

话的时候是同一种意思; 打扫 的对象按道理只

能是垃圾、灰尘、房间、地面等受事宾语, 可 打

扫卫生 的习惯用法却完全不理会这些道理; 很多

学者主张用 浪费 、 捏造 等规范用法, 而不主

张用 不必要的浪费 、 毫无根据的捏造 , 可是

后者这样的言语事实却偏偏不为所动, 依然是傲然

以对。这就使得很多人对语言规律产生怀疑, 对人

为规范化产生了怀疑: 语言规律难道只不过是人们

的主观臆造? 人为规范是不是多余的指手划脚?

毋庸置疑, 语言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存在, 它通过大量的言语事实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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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形式异常庞杂, 而且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人

们试图去研究这些规律, 然后得出一些结论, 再根

据这些结论制定出规范。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

这些规律总是看起来与我们若即若离。更由于语言

演变的事实, 使人们的规范化总是具有滞后性。所

以我们在进行人为规范的时候要不断地自我修正,

要采取通达的态度, 对某些不合 规范 的语言现

象进行跟踪, 关心语言变化的事实, 万万不可采用

我辈数人, 定则定矣 的作法。

现在学术界公认, 几十年来汉语规范化一直存

在规范化过度的现象。例如 人民日报 1951年 6

月6日在发表了著名的社论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

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后, 开始连载吕

叔湘、朱德熙先生的 语法修辞讲话 , 并于 1952

年结集出版。该书对不规范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批

评, 绝大多数批评是站得住脚的, 但有些显然是过

了头。1979 年又出版了 语法修辞讲话 的修订

版除了删去了一些 过时 的例句外, 初版中批评

的许多问题在修订时也被删除了。迄今为止, 语言

学家对语言现象明智、通达、宽容了许多, 但规范

过度的现象依然存在。当前社会生活正呈现时尚

化、网络化、国际化趋向, 反映到社会语言上便是

语言新成分空前增加, 其创新、变异的速度也令人

目不暇接。对此有些老一辈语言学家很不安, 大声

疾呼 语言污染 , 可现实中许多被认为 不规范

的新词新语却呈现出使用面越来越广的态势, 如

的士 、 美眉 之类。

有些学者担心人为规范化会阉割祖国语言。其

实, 得当的人为规范化, 如前所述, 是会强化语言

的交际作用的; 若不得当, 我们便要认真检讨、反

思, 有时还要对一些被认为不规范的现象进行追

认, 这也是由规范的动态性决定的。由于人为规范

化自身的不可避免的滞后性, 所以我们在进行这项

工作时便要不断地自我调节和自我修正。有时, 规

范与不规范不是绝对的, 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过

渡地带。正是这个广阔的过渡地带的存在, 决定了

规范的灵活性。活泼变动的中间地带既为规范的发

展和规范的超越准备和输送着新鲜血液, 又为规范

的预测工作提供了用武之地。

综上所述, 语言文字的历时发展变化的绝对

性、开放性决定了共时层面上的语文规范化是一项

不断自我调整的动态性工作, 决定了我们在进行此

项工作时要采取宽容的态度、灵活的手段, 这些在

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我们要以一

种 有容乃大 的气度平和地对待在语言发展中的

种种 新事物 , 对其认真跟踪、调查, 不急于下

结论; 是在制定语文政策时采用相对柔性、有回旋

余地的措施; 将规范化对象分为 三六九等 , 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不同的群体、部门提不同的规

范化要求。语文规范化工作是一项繁杂、细致、灵

活的工作, 在信息化的今天只能加强而不能有所懈

怠。相反地, 语文规范化没有必要 的论调, 语

文规范化中的 纯粹主义 ( purism) 、 沙文主义

( ch uvinism) 都是我们工作中的很好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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